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查勤處理流程 107.4.10修訂 

 

 

人事主管人員每月應至 

少實施 2次不定期查勤 

(查勤紀錄表如附件 1) 

(對象：全體(教)職員工，每次查勤可彈性

依單位別、處室別、年級別或機關(學校)

首長指定單位進行查勤) 

抽查在勤情形 

 (專任教師出勤狀況，除由教務處負責查

堂外，另請提供課表，供查勤人員查勤) 

 

 

一、請在勤人員於查勤報

表(可由WebITR產製)簽

名或打勾，並核對應出勤

人員名冊。 

二、對未在辦公室且未辦

理請假者，製發未在勤通

知書(未在勤通知書範例如附

件 2)請單位主管轉交未在

勤人員。 

 

未在勤人員 

請未在勤人員於三日內

以書面報告敘明未在勤

事由，陳核單位主管，加

會人事室後陳核首長。 

曠職人員依法處理(曠職

通知書範例如附件 3) 

 

查勤結果簽請機關(學校)

首長核定 


